附件5

省、市知名农业品牌审核处理意见汇总表
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(手机)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单位(盖章)

	序号
	品牌名称
	品牌主体
	所在镇、街道
	类型  (农产品区域公
用品牌、农业企业品牌
、农产品品牌)
	处理意见
	原因说明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备注：1.本表主要用于对不符合继续使用“河南省知名农业品牌”、“济源知名农业品牌”称号的品牌提出处理意见的情况汇总，如无此类情况，可不填报。

       2. “处理意见”栏填写为“撤销河南省知名农业品牌称号”“撤销济源知名农业品牌称号”,并在“原因说明”栏内说明撤销原因。


